
飛航標準組
初始適航科

法規修訂及相關公告

民航局

飛航標準組

初始適航科

115年5月28日



飛航標準組
初始適航科

簡報內容

檢驗相關法規及相關公告

法規修訂及免檢公告

檢驗及認可程序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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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1

➢遙控無人機設計、製造、改裝，應向民航局申請檢驗，檢驗合
格者發給遙控無人機檢驗合格證；其自國外進口者，應經民航
局檢驗合格或認可。

➢但因形式構造簡單且經民航局核准或公告者，得免經檢驗或認
可。

現行檢驗相關民航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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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13條

➢遙控無人機之設計、製造、改裝，應由設計者、製造者或改裝者檢
附申請書，向民航局申請型式檢驗，經型式檢驗合格者，發給型式
檢驗合格證，並發給型式檢驗標識。

➢自國外進口之遙控無人機，應由進口者依第一項規定，向民航局申
請型式檢驗，或檢附申請書，向民航局申請認可。經認可者，發給
認可證明文件及認可標識。

➢前二項或入境旅客自行攜帶之遙控無人機，其形式構造簡單 經民航
局公告者，得免辦理檢驗或認可。

現行檢驗相關民航法規(續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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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15條

➢最大起飛重量25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機，為確保遙控無人機符合
設計、製造、改裝之性能諸元，應由其所有人檢附申請書，向民
航局申請實體檢驗，經檢驗合格者，發給實體檢驗合格證。

➢最大起飛重量25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機，為自行製造、使用者，
其所有人應檢附前項申請書，向民航局合併申請特種實體檢驗。
經檢驗合格者，發給特種實體檢驗合格證。

現行檢驗相關民航法規(續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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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內容

檢驗相關法規及相關公告

法規修訂及免檢公告

檢驗及認可程序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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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12條(113.11.14修正發布, 113.12.01施行)

➢最大起飛重量一公斤以上且裝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，應具備主

動限制或告警功能之圖資軟體系統，以防止遙控無人機進入禁航區、

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。

檢驗相關法規修訂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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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13條(113.11.14修正發布, 113.12.01施行)

➢ ……前二項或入境旅客自行攜帶之遙控無人機，其形式構造簡單經民

航局公告者，得免辦理檢驗或認可。

➢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遙控無人機，其型式檢驗及認可程序，由民航局

公告之。

檢驗相關法規修訂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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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15條(113.11.14修正發布, 新增文字)

➢最大起飛重量二十五公斤以上之遙控無人機需取得實體檢驗合格證

或特種實體檢驗合格證 ……..

遙控無人機之實體及特種實體檢驗程序，由民航局公告之。

檢驗相關法規修訂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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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/檢驗公告/民航通告

民航法99-11及

管理規則第13條：免檢規定

免檢公告

(2-15kg: 5台；15-25kg: 2台)

AC107-009A

進口專案核准

申請說明 *

AC107-002B

進口專案核准

申請說明 *

*檢驗用途、展示、緊急救援

民航法99-11及

管理規則第13、15條：檢驗規定

檢驗及認可程序公告

AC107-009A

2-25kg檢驗

AC107-002B

25kg以上檢驗

AC107-003A

試飛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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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遙控無人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免經檢驗或認可：

➢ 未裝置導航設備

➢ 裝置導航設備且最大起飛重量未達2公斤

➢ 同一人註冊完成起算十二個月內，累計未逾下列數量者：

1. 最大起飛重量2公斤以上、未達15公斤：5 架

2. 最大起飛重量15公斤以上、未達25公斤：2 架

現行公告之免檢無人機項目
生效日：114年1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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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內容

檢驗相關法規及相關公告

法規修訂及免檢公告

檢驗及認可程序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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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/檢驗公告/民航通告

民航法99-11及

管理規則第13條：免檢規定

免檢公告

(2-15kg: 5台；15-25kg: 2台)

AC107-009

進口專案核准

申請說明 *

AC107-002B

進口專案核准

申請說明 *

*檢驗用途、展示、緊急救援

民航法99-11及

管理規則第13、15條：檢驗規定

檢驗及認可程序公告

AC107-009

2-25kg檢驗

AC107-002B

25kg以上檢驗

AC107-003A

試飛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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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遙控無人機檢驗項目依最大起飛重量區分，下列檢驗/認可之程序依階段進行以確保

法規符合性：

➢ 型式檢驗

➢ 型式認可

➢ 實體檢驗

➢ 特種實體檢驗

 因公告所列目的自國外進口之遙控無人機，應由進口者檢附進口申請文件及流向控

管說明，向民航局申請專案核准。申請同意後，始得放行進口執行後續之檢驗。

遙控無人機檢驗及認可程序
生效日：113年1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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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民航通告AC 107-009A, 發行日期：115.5.22
最大起飛重量2至25公斤遙控無人機申請指南及檢驗程序

➢提供申請最大起飛重量2至25公斤遙控無人機檢驗合格證之程序說
明，以確保遙控無人機符合我國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1、第99條
之17及「遙控無人機管理規則」第13條相關規定。

➢執行要點說明：

• 型式檢驗

• 型式認可

• 改裝

• 進口遙控無人機專案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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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民航通告AC 107-002B, 發行日期：114.12.01

最大起飛重量25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申請指南及檢驗程序

➢提供申請最大起飛重量25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檢驗合格證之程序
說明，以確保遙控無人機符合我國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1、第99
條之17及「遙控無人機管理規則」第13條及第15條相關規定。

➢執行要點說明：

• 型式檢驗

• 型式認可

• 實體檢驗

• 特種實體檢驗

• 改裝

• 進口遙控無人機專案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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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民航通告AC 107-003A, 發行日期：113.12.01
遙控無人機試飛規範與注意事項

➢依據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0、第99條之11、第99條之17及遙控
無人機管理規則第14條，有關遙控無人機試飛作業需求。

➢執行要點說明：

• 試飛前注意事項

• 試飛申請文件準備

• 試飛操作人之資格

• 基本試飛流程

• 緊急應變計畫及緊急裝備

• 試飛申請作業

• 試飛活動管理規定

• 試飛場地的選擇

• 遙控無人機地面檢驗及測試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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